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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1 

二○二四年全年業績公告 
 
 
集團業績 
 
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為港幣七千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一億零七百萬元）。若不計入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基礎淨盈利為港幣八千三百萬元（二○二三年：虧損港幣二億零

一百萬元）。 

 

每股基本淨盈利為港幣 0.12 元（二○二三年：每股虧損港幣 0.28 元）。每股股東應佔

虧損為港幣 0.10 元（二○二三年：港幣 0.15 元）。 

 
 
股息 
 
每股 5 港仙的中期股息將於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派付予在二○二五年四月三日下

午六時正名列股東登記冊內的股東，以代替派發末期股息。截至二○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半年度並無派發中期股息。二○二四年度每股合共派息 5 港仙（二○二三年：

無）。 

 

 

業務評議 
 
香港 
 

酒店 

尼依格羅品牌旗下的香港美利酒店（「香港美利酒店」）和馬哥孛羅香港酒店（「香港馬

哥孛羅」）的入住率略有增長，但房價因市場競爭和顧客趨向精打細算而有所下降。成

本上漲和熟練人才短缺給業務營運帶來額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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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和酒吧業務受到深圳競爭及消費者支出模式轉變的雙重衝擊。為應對這一市場環

境，集團推出主題套餐和特別促銷活動，重點拓展企業客戶以鞏固市場地位。 
 
香港美利酒店對卓越服務的堅持使其在二○二四年《福布斯旅遊指南》星級評選中連

續第三年榮膺「五星推薦酒店」。另外，香港馬哥孛羅的意大利餐廳Cucina獲評為「四

星餐廳」，酒店本身亦五度蟬聯「推薦酒店」。 
 
投資物業 

集團的優質零售組合受到零售市場疲弱的影響。投資物業的收入減少 18%，營業盈利

減少 20%。 

 
中國內地 
 
酒店 

蘇州的酒店市場面臨出境旅遊增加、競爭加劇和消費者支出趨於謹慎等多重挑戰。區

內酒店定價進取，推低了豪華酒店的房價，令蘇州尼依格羅酒店收入下降。 
 
發展物業 

集團將蘇州國際金融中心和上海南站項目未售出的單位以市價計值，導致計提應佔減

值撥備合共港幣二億三千七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六億九千七百萬元）。 

 
二○二四年的應佔已簽約銷售額為人民幣一億八千五百萬元。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餘下的發展物業資產賬面總值約為人民幣十二億元（折合為港幣十三億

元），佔集團資產約 8%。 
 
 
展望 
 
我們預期二○二五年會是機遇與挑戰交織的一年。地緣政治和經濟的不確定性會繼續

影響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增長和消費者信心，但中央政府出台新刺激措施為市場逐步復

甦帶來了希望。集團會保持警惕，積極應對前方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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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議 
 

(I) 二○二四年業績評議 

 

集團錄得基礎淨盈利港幣八千三百萬元（二○二三年：虧損港幣二億零一百萬

元），主要原因是為發展物業作出的應佔減值撥備減少至港幣二億三千七百萬元

（二○二三年：港幣六億九千七百萬元）。發展物業虧損收窄至港幣一億一千四

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五億零八百萬元），投資物業盈利下跌 15%，酒店則

轉至虧損港幣六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盈利港幣三百萬元），乃香港和中國

內地的旅遊需求放緩及價格競爭激烈所致。 

若計入應佔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淨額港幣一億五千三百萬元（二○二三年：盈餘港

幣九千四百萬元），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淨虧損港幣七千萬元（二○二三年：港幣

一億零七百萬元）。 

收入及營業盈利 

集團收入減少 14%至港幣十三億五千四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十五億七千九

百萬元），營業盈利減少 1%至港幣四億零四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四億零八

百萬元）。 

酒店收入下跌 8%至港幣八億七千四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九億五千二百萬

元），並錄得營業虧損港幣五千五百萬元（二○二三年：盈利港幣二千六百萬

元）。香港收入減少 7%至港幣七億六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八億二千六

百萬元），導致營業虧損港幣四千二百萬元（二○二三年：盈利港幣四千五百萬

元），主要因為房價下降。內地收入下跌 14%至港幣一億零八百萬元（二○二三

年：港幣一億二千六百萬元），但營業虧損收窄至港幣一千三百萬元（二○二三

年：港幣一千九百萬元）。 

投資物業收入減少 18%至港幣一億九千九百萬元，營業盈利減少 20%至港幣一億

七千一百萬元，主要受到零售市場疲弱導致零售租金收入下降所影響。 

發展物業收入減少 36%至港幣一億五千二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二億三千八

百萬元），營業盈利大幅增加至港幣一億六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二千

八百萬元），主要是撥回過往年度的若干高估成本所致。 

投資的營業盈利（以股息收入為主）下跌至港幣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二○二三

年：港幣一億四千萬元）。 

 

投資物業價值重估變動 

集團的投資物業按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的獨立估值以公允價值予以列

報，產生港幣一億五千三百萬元的重估虧損（二○二三年：盈餘港幣九千四百萬

元），並已計入綜合收益表內。 

 

財務支出 

淨財務支出減少至港幣一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三千八百萬元），主要

因為銀行貸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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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後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聯營公司錄得應佔虧損港幣二億五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一億六千八百

萬元），乃計入了為發展物業作出的港幣二億三千七百萬元減值撥備。 

 

所得稅 

是年稅項支出為港幣三千九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五百萬元）。 

 

股東應佔虧損 

是年股東應佔集團虧損為港幣七千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一億零七百萬元）。

按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每股虧損為港幣 0.10 元（二○二三

年：港幣 0.15 元）。 

 

股東應佔基礎淨盈利／（虧損）（集團主要業務分部的業績指標，不包括應佔投

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淨額）如下：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基礎淨盈利／（虧損）   83   (201) 
      
應佔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淨額  (153)   94 
     
股東應佔虧損   (70)   (107) 
 

(II) 財務狀況、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與承擔之評議 

 

股東權益及總權益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權益減少至港幣一百四十二億一千七百萬元

（二○二三年：港幣一百四十三億二千九百萬元），相等於每股港幣 20.06元（二

○二三年：每股港幣 20.22元）。股東權益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錄得虧損、投資重估

產生港幣一千七百萬元虧損和折算集團人民幣淨資產時產生港幣二千六百萬元匯

兌虧損。若計入非控股股東權益，集團的總權益則為港幣一百四十三億三千萬元

（二○二三年：港幣一百四十四億三千八百萬元）。 

 

酒店物業乃遵照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則》」）按成本減累積折舊

及減值撥備（如有）列報價值。若酒店物業按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獨立

估值重新列報價值，則會產生港幣三十六億六千七百萬元的重估盈餘，而二○二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集團股東權益則會增加至港幣一百七十八億八千四百萬

元，相當於每股港幣 25.23 元。 

 

資產與負債 

集團總資產為港幣一百五十八億零一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一百六十八億九

千六百萬元）。營業資產（不包括銀行存款及現金與遞延稅項資產）總計港幣一

百五十三億七千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一百六十二億九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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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劃分而言，總營業資產有港幣一百二十二億元或 79%位於香港（二○二三

年：港幣一百二十七億八千三百萬元或 78%）及港幣二十一億六千三百萬元或

14%位於中國內地（二○二三年：港幣二十七億二千萬元或 17%）。 

 

酒店 

酒店物業按成本減折舊及減值撥備計算達港幣六十四億二千六百萬元（二○二三

年：港幣六十六億八千一百萬元），包括香港美利酒店、香港馬哥孛羅、蘇州尼

依格羅酒店和常州馬哥孛羅酒店。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達港幣四十九億四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五十億九千九百萬

元），包括香港馬哥孛羅的基座商場和星光行單位。 

作銷售用途的發展物業／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 

發展物業總額達港幣九億三千二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十一億一千八百萬

元），主要包括蘇州國際金融中心，而透過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進行的發展物業

投資為港幣三億三千六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六億零一百萬元）。 

 

股本投資 

股本投資按市價計值的總額為港幣二十五億零五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二十

五億二千二百萬元），主要包括為長期資本增長和股息收益而持有的藍籌股本投

資。整個投資組合的價值佔集團總資產 16%（二○二三年：15%），組合內每項

投資個別而言對集團總資產無重大影響。上述投資按市價計值產生虧損淨額港幣

一千七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六億七千萬元），已計入其它全面收益表內。 

 

集團的投資組合按行業及地域分析如下：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按行業分析：     
- 地產 2,171  2,118 
- 其它 334  404 
總額 2,505  2,522 
 

按地域分析：    
- 香港 1,498  1,735 
- 海外 1,007  787 
總額 2,505  2,522 
 

現金／（負債）淨額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有港幣六千六百萬元的現金淨額（二○二三

年：負債淨額港幣一億四千五百萬元，總權益負債比率為 1%），由港幣四億三千

一百萬元現金（主要於中國內地持有）及港幣三億六千五百萬元銀行借款（於中

國內地提取）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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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備用信貸額和資金 

集團的債務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為本位，按浮動利率計息。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備用信貸額為港幣十三億四千一百萬元，其

中港幣三億六千五百萬元已被動用。為數人民幣十二億一千三百萬元（折合為港

幣十三億一千萬元）的若干銀行信貸（二○二三年：人民幣十二億八千七百萬元

（折合為港幣十四億二千萬元））是以中國內地酒店及發展物業作抵押。 

 

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受嚴格監控，集團所簽訂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用於管理和

對沖利率及貨幣風險。 

 

為有利於進行業務和投資活動，集團繼續維持合理水平的餘裕現金，該等現金主

要以港元和人民幣為本位。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亦持有一個總市

值為港幣二十五億零五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二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元）的流

通性上市股本投資組合，可在有需要時使用。 

 

營業業務及投資活動帶來的淨現金流 

回顧年度內，集團錄得港幣二億二千四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二億七千八百

萬元）的營業淨現金流入。投資活動方面，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出港幣一千二百萬

元（二○二三年：流入港幣四千四百萬元），主要涉及購入其它物業、廠房及設

備。 

 

資本性與發展開支承擔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計劃今後數年的主要資本性與發展開支合共

為港幣三億一千二百萬元，主要涉及發展物業。 

 

上述開支將由內部財務資源（包括目前手頭現金）及銀行借貸撥付。其它可運用

資源包括需要時可變現以應付所需的股本投資。 

 

(III) 股息政策 

 

除遵守適用的法律規定外，本公司採取的政策目標是在可能和適當的情況下為股

東提供合理穩定和持續的股息。董事會每年在考慮集團當前和預期的財務表現、

現金流、財務狀況、資本承擔、日後需要及一般營商和經濟環境後，決定是否上

調或下調派息金額。 

 

董事會將根據未來發展前景、資金需求及內部和外部其它不斷變化的情況，不時

檢討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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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人力資源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旗下僱員約有一千二百人。員工薪酬乃按其

工作職責和市場薪酬趨勢而釐定，並酌情每年發放表現花紅作為浮動薪酬，以獎

勵員工的個人工作表現及對集團的成就和業績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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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益表 
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 2 1,354  1,579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564)  (732) 
銷售及推銷費用  (66)  (79) 
行政及公司費用       (136)  (146) 
未扣除折舊、利息及稅項前的營業盈利  588  622 
折舊  (184)  (214) 

     營業盈利 2 及 3 404  408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  (153)  94 
其它支出淨額  (3)  (493) 
       248  9 
財務支出 4 (16)  (38) 
聯營公司除稅後所佔業績  (256)  (168) 
除稅前虧損  (24)  (197) 
所得稅 5(a) (39)  (5) 
     是年虧損  (63)  (202) 
     
應佔虧損：     
公司股東  (70)  (107) 
非控股股東權益  7  (95) 

  (63)  (202) 
     
每股虧損 6    
基本  (港幣 0.10 元)  (港幣 0.15 元) 
攤薄後  (港幣 0.10 元)  (港幣 0.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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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益表 
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是年虧損  (63)  (202) 
     
其它全面收益     
其後不會重新歸類為盈利或虧損的項目:     
股本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17)  (670)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為盈利或虧損的項目:     
匯兌差額自折算業務     
- 附屬公司  (20)  (13) 
     
所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儲備  (9)  (11) 
     
其它  1  - 
     是年其它全面收益  (45)  (694) 
     是年全面收益總額  (108)  (896) 
     
應佔全面收益總額：     
公司股東  (112)  (799) 
非控股股東權益  4  (97) 
       (108)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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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946  5,099 
酒店物業、廠房及設備  6,504  6,764 
聯營公司  326  591 
合營公司  10  10 
股本投資  2,505  2,522 
遞延稅項資產  -  225 
其它非流動資產  34  32 
  14,325  15,243 
流動資產     
待沽物業  932  1,118 
存貨  9  9 
應收貿易及其它賬項 8 104  143 
預付稅項  -  2 
銀行存款及現金  431  381 
  1,476  1,653 
總資產  15,801  16,89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3)  (273) 
銀行借款  (333)  (504) 
  (486)  (77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它賬項 9 (847)  (1,375) 
預售訂金及所得款  (35)  (78) 
應付稅項  (71)  (206) 
銀行借款  (32)  (22) 
  (985)  (1,681) 
總負債  (1,471)  (2,458) 
淨資產  14,330  14,4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41  3,641 
儲備  10,576  10,688 
股東權益  14,217  14,32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3  109 
總權益  14,330  1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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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本財務資料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所有適用的《財報準則》（此統稱包含所有

適用的個別《財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

認會計原則和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的規定編製。本財

務資料同時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條文規

定。 
 
除以下提及的變動外，編製本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內所述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修訂之《財報準則》，並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起首次生

效。其中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發展如下： 
 
《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附帶契約的非流動負債 

財務報表之呈列   
《財報準則》第 16 號（經修訂） 售後回租的租賃負債 

租賃  
《會計準則》第 7 號（經修訂） 披露：供應商融資安排 

現金流量表及《財報準則》第 7 號  
金融工具   

 
本集團已評估採用上述修訂的影響，並認為於當前及過往期間對本集團的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公告中載有有關截至二○二四年及二○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之

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綜合財務報表，惟此財務資料均

摘錄自該財務報表。根據《公司條例》第 436 條規定而披露關於此等法定財務報

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海港企業有限公司 － 二○二四年全年業績公告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 12 - 

按照《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 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

遞交截至二○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將於適當時間遞交截

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兩個年

度之財務報表發出核數師報告。該等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

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

事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及第 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2. 分部資料 

 

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的性質來管理各種業務。管理層已確定四個可報告的

經營分部作計量表現及分配資源。分部為酒店、投資物業、發展物業和投資。本

集團沒有把營運分部合計以組成應列報的分部。 

 

酒店分部為香港美利酒店、香港馬哥孛羅、蘇州尼依格羅酒店及常州馬哥孛羅酒

店之營運。 

 

投資物業分部主要是集團在香港的投資物業之租賃。 

 

發展物業分部包含與收購、發展及出售主要於中國內地銷售物業有關的活動。 

 

投資分部是指於環球資本市場的股本投資。高級管理層為投資組合的表現作出定

期評估及監測。 

 

管理層主要基於每個分部的營業盈利及所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業績來評估表

現。 

 

分部營業資產主要包括與每個分部直接相關的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

產，但並不包括銀行存款及現金和遞延稅項資產。 

 

收入及支出的分配乃參考各個分部之收入及各個分部所產生的支出或資產之折舊

而分配到該等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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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在是年及過往年度，各分部互相之間並無錄得任何收入。 

 

     投資物業  其它       

   營業  之公允  支出淨額      除稅前 

 收入  盈利/(虧損)  價值變動  及減值虧損  財務支出  聯營公司  (虧損)/盈利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二○二四年              
酒店 874  (55)  -  -  (1)  -  (56) 
投資物業 199  171  (153)  -  (3)  -  15 
發展物業 152  166  -  (3)  (12)  (256)  (105) 
投資 125  125  -  -  -  -  125 
分部總額 1,350  407  (153)  (3)  (16)  (256)  (21) 
其它 4  (3)  -  -  -  -  (3) 
集團總額 1,354  404  (153)  (3)  (16)  (256)  (24) 
              
二○二三年              
酒店 952  26  -  -  (7)  -  19 
投資物業 242  213  94  -  (18)  -  289 
發展物業 238  28  -  (493)  (13)  (168)  (646) 
投資 140  140  -  -  -  -  140 
分部總額 1,572  407  94  (493)  (38)  (168)  (198) 
其它 7  1  -  -  -  -  1 
集團總額 1,579  408  94  (493)  (38)  (16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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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b)  分部營業資產之分析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酒店 6,599  6,876 
投資物業 4,948  5,134 
發展物業 1,318  1,758 
投資 2,505  2,522 
分部營業資產總額 15,370  16,290 
未分配的企業資產 431  606 
資產總額 15,801  16,896 

 
(i) 酒店物業以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呈列。若已落成的酒店物業按二○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市值港幣一百零一億一千四百萬元（二○二三年:

港幣一百零六億零八百萬元）進行的估值列報價值，分部營業資產總額增

至港幣一百九十億五千八百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二百零二億一千七百萬

元)。 

(ii) 未分配的企業資產主要包括遞延稅項資產與銀行存款及現金。 

 

(c)  地域資料 
 收入 營業盈利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1,041  1,158  203  346 
中國內地 263  371  151  12 
其它 50  50  50  50 
集團總額 1,354  1,579  404  408 

 
  指定非流動資產  總營業資產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10,612  10,908  12,200  12,783 
中國內地  1,174  1,556  2,163  2,720 
其它  -  -  1,007  787 
集團總額  11,786  12,464  15,370  16,290 
 

指定非流動資產不包括股本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及其它非流動資產。 

 

收入及營業盈利的地域分佈是按照提供服務的地域分析，而股本投資是按其上

市地域分析。對指定非流動資產及總營業資產而言，是按照營業的實際地域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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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d)  收入分項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根據《財報準則》第 15 號確認之收入    
酒店 874  952 
管理及服務收入與其它租金相關收入 37  37 
銷售發展物業 152  238 
 1,063  1,227 
    
根據其它會計準則確認之收入    
投資物業分部的租金收入    
- 固定 160  202 
- 變動 2  3 
投資 125  140 
其它 4  7 
 291  352 
    
收入總額 1,354  1,579 

 
本集團應用《財報準則》第 15 號第 121 段的可行權宜方法，豁免披露於結算日

與客戶簽訂來自合約所產生之預期未來收入： 
 
— 酒店業務因本集團按其有權開具發票的金額確認收入，與本集團迄今為止所

完成的工作對客戶的價值直接相對應。 

 

— 物業管理費及其它租金相關收入因本集團按其有權開具發票的金額確認收入 

，與本集團迄今為止所完成的工作對客戶的價值直接相對應。 

 

— 銷售已落成物業因履行合約責任是合約的一部分，初始預計履約期限為一年

或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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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3. 營業盈利 
 
營業盈利的計算：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扣除：    
折舊 184  214 
員工成本（附註 i） 391  395 
核數師酬金（附註 ii） 2  2 
確認買賣物業之成本 122  165 
投資物業直接營運支出 20  20 
 
已計入：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毛額 199  242 
利息收入 4  7 
股本投資股息收入 125  140 
 
附註： 

(i) 員工成本包括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成本港幣一千七百萬元（二○二三年：港

幣一千六百萬元），當中包括強制性公積金的供款扣除沒收的供款港幣一百

萬元（二○二三年：港幣一百萬元）。 

(ii) 核數師酬金包括少於港幣一百萬元的其它服務費用。 

 
 
4. 財務支出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銀行借款利息 15  34 
其它財務支出 1  4 
總額 1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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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5. 所得稅 
 

(a) 於綜合收益表內扣除的稅項包括如下：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是年稅項    
香港    
- 本年度稅項準備 38  49 
- 以往年度稅項準備之高估 (1)  - 
中國內地    
- 以往年度稅項準備之高估 (109)  - 
 (72)  49 
    
土地增值稅（附註(d)） 6  7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105  (51) 
總額 39  5 

 

(b)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按照本年度內估計應評稅利潤以 16.5%（二○二三年：

16.5%）稅率計算。 
 

(c) 中國內地之企業所得稅按照 25%（二○二三年：25%）稅率計算及預提所得

稅按照最多 10%稅率計算。 
 

(d) 根據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下，所有由轉讓中國內地房地產物業產生的收益均

須以土地價值的增值部份（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使

用權成本、借貸成本及所有物業發展開支））按介乎 30%至 60%的累進稅率

繳納土地增值稅。 

 

(e) 截至二○二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所佔聯營公司之稅項港幣二千四百萬

元（二○二三年：港幣一億一千八百萬元）已包括在所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內。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是年之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港幣七千萬元（二○二三年：

港幣一億零七百萬元）除以年內已發行之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普通股（二○二三

年：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普通股）而計算。 

 

由於截至二○二四年及二○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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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7.  股東應佔股息 
 

 二○二四年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二○二三年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每股 百萬元 每股 百萬元 

結算日後宣佈派發之     
  中期股息               0.05 35 - - 
 
於結算日後宣佈派發之中期股息是根據七億零八百八十萬股已發行普通股股份計

算，並沒有在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8.  應收貿易及其它賬項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項目包括應收貿易賬項（扣除虧損準備）及以發

票日期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收貿易賬項    
零至三十日 24  30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2  2 
六十日以上 1  3 
 27  35 
預付賬項 28  33 
其它應收賬項 5  7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4  68 
集團總額 104  143 
 
本集團每一項核心業務均有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為零至六十日，

除了銷售物業之應收樓價乃按物業項目之銷售條款釐訂。所有應收貿易及其它賬

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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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及其它賬項 
 

於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項目包括應付貿易賬項及以發票日期為準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二四年  二○二三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付貿易賬項    
零至三十日 32  28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4  6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  2 
 36  36 
其它應付賬項及準備 354  385 
應付建築成本賬項 439  93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  1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4  14 
集團總額 847  1,375 
 

 
10.  業績審閱 

 

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

作出審閱，而委員會對該財務業績並無不相同的意見。本公司核數師亦同意本集

團截至二○二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業績公告所列數字，與本集團該年度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數字核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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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在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有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C1《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並有遵守其內所有適用

的守則條文，唯一例外的是守則條文第C.2.1條，此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

由不同人士擔任。 

 

上述偏離情況被視為恰當，因為在集團的企業架構下由同一人出任本公司主席及履行

行政總裁的執行職能被認為於計劃及執行長遠策略時較具效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相信在由具經驗和卓越才幹的人士所組成的董事會（超過一半人數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運作及管治下，足以確保權力與授權分布均衡。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在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包括出售庫存股份）。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不論是於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或以其它方式持有）。本公司持有的所有庫存股份（如有）均無權獲得二○二四年中

期股息。 
 

 

中期股息及股東週年大會相關日期 

 

中期股息 

除權基準日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星期三）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最後期限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 

記錄日期及時間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星期四）下午六時正 

派付日期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凡欲獲派二○二四年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者，須不遲於二○二五年四月三日（星

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

處，即位於香港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的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有關

過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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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除權基準日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最後時限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過戶登記期間 二○二五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三）至 

二○二五年五月七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記錄日期 二○二五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三） 

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及時間 二○二五年五月七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凡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而尚未登記過戶者，須不遲於二○二五年四月二

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股

份過戶登記處，即位於香港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的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以辦理有關過戶手續。 

 
 
承董事會命 
海港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何麗珠 
 
香港，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天海先生、易志明議員和包靜國先生，以及六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鄭詩韻女士、李大壯先生、陸觀豪先生、史習平先生、鄧思敬先生和丁天
立先生。 
 


